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“十佳校园歌手”暨东北三省一区声乐专业大学生“十佳校园歌手”大赛赤峰学院选拔赛活动方案

一、活动主题
“青春筑梦 唱响北疆”
二、活动目的
以歌筑梦，借“赛”赋能。激昂旋律奏响校园、触动心灵、砥砺品格，强化学生艺术素养与审美情趣，深度落实 “五育融合” 的教育方针。于欣赏美、创造美、传播美之际，彰显赤峰学院学子逐梦北疆、勇毅前行的青春担当与奋进力量。与此同时，给莘莘学子开辟一方绽放光芒的天地，在逐梦征途的拼搏与动人旋律的环绕下茁壮成长，鼓舞广大学子的尚美崇善之心，传承地域特色文化魅力、引领校园文明新风潮、绽放绚丽青春芳华，为选拔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“十佳校园歌手” 输送赤峰学院的卓越之才。
三、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共青团赤峰学院委员会
赤峰学院音乐学院团总支
协办单位：赤峰学院学生会
赤峰学院音乐学院学生会
四、活动时间
2025年4-6月
五、活动对象
赤峰学院在籍本专科生及研究生、青年教师（45周岁及以下）。
六、参赛方式及要求：
（一）歌曲范围
本次大赛曲目内容的选择要求能够体现民族精神、时代精神、爱国主义精神，传递正能量的优秀作品，鲜明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，符合大学生朝气蓬勃的身份。
（二）组别设置
比赛分为专业组和非专业组两个组别。
演唱不区分唱法，演唱形式只限于独唱。
（3） 赛前宣传及准备
1.组织2024年度“校园十佳歌手”在食堂、图书馆、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等人流量密集的地方拍摄快闪，作赛前动员。
2.组织音乐学院声乐教研室老师对本次参加的选手进行专业指导。
（四）赛程安排
分为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。
1.初赛：初赛由二级学院自行举行，其中，专业组由音乐学院择优选拔15人参加校赛决赛；非专业组每个学院择优选派1-3人，参加校级复赛。
2.复赛：校级（非专业组）复赛选出15人参加决赛。
3.决赛：择期在赤峰学院大剧场举办；根据比赛结果，推荐优秀选手参与自治区级比赛。
七、评分标准：
比赛采取现场打分、评分、报分的公平原则。
本次比赛将从内容表现力和舞台效果两个主要方面对选手表现评分。
1.内容表现
歌曲表现：音调准确，音准好，音高符合曲调，演唱形式多样，乐感好。（20分）
情感表现：情感表达到位，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。（20分）
歌手表现：能较好地展现歌手风貌，拥有鲜明的个人特色，并受到大众欢迎。（20分）
2.舞台效果
表演设计：除歌曲演唱以外，鼓励选手创新表演方式。（10分）
仪表形象：仪态端庄，举止自然得体，形象符合歌曲内容，体现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。（10分）
舞台氛围：选手现场气氛驾驭能力强，观众反响热烈（20分）















